绿色食品（肉羊）绿色防控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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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概况

近年来，我国肉羊产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在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中贡献突出，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农牧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底我国羊存栏3亿只，羊肉年产量达518万吨，羊肉表观消费量达到554.5万吨，是我国肉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肉羊养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分布，但是传统的小规模家庭养殖模式普遍存在，其在饲养管理、疫病防控、饲料使用等方面不够科学，影响畜产品的安全和品质，严重制约肉羊产业的发展。为提高其质量安全水平，制定肉羊绿色防控技术指南如下。
2 常见疾病

2.1传染病

主要有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炭疽、羊痘、羊快疫、羊猝狙、羊肠毒血症、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等。
2.2寄生虫病
主要有羊棘球蚴病（包虫病）、羊螨病、绦虫病等。

2.3中毒及其他
主要有黄曲霉毒素中毒、氢氰酸中毒、农药中毒、杀鼠剂中毒、绵羊酮尿症、羔羊白肌病等。
3 防治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做好卫生防疫的基础上，针对肉羊不同疾病发生特点，优先从饲养管理、环境控制、圈舍消毒、疫苗注射、驱虫药浴等多个环节着手，科学管控疾病发生环节，实现肉羊绿色防控和优质安全生产。

在养殖过程中宜不用或少用药物。确需使用兽药时，应在执业兽医指导下选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NY/T 472
）的药物，达到肉羊安全生产的目的。

4 饲养管理
4.1环境管理

4.1.1 场址选择
羊场建设场地应符合环境评估要求，选择地势较高、背风、向阳、水源充足的干燥地域，且应距离交通要道、城镇、居民区、医疗机构、公共场所、工矿企业2 km以上，距离垃圾处理场、垃圾填埋场、风景旅游区、点污染源5 km以上。污染场所或地区应处于场址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环境质量符合NY/T 391要求。场址选择、建设条件、规划布局要求应符合NY/T 2665的要求。

4.1.2 饲养密度
应有足够牲畜自由活动的场所、设施设备，以充分保障动物福利。成年绵羊、山羊圈舍饲养密度1 m2～1.5 m2/头，羔羊0.3 m2～0.5 m2/头。天然草原放牧载畜量应符合NY/T 635要求。

4.1.3 灭鼠灭虫
采用粘鼠板、捕鼠器、超声波驱蚊器、灭蚊灯、灭蝇灯等物理方法进行灭鼠、灭蚊蝇；及时收集死鼠，并应无害化处理；及时清理垃圾，不给老鼠提供栖息场所；消除水坑等蚊蝇孽生地。定期在空舍条件下，对整个羊圈喷洒杀虫药，以杀灭圈舍内的寄生虫。
4.1.4 场区消毒
饲养场周围应具备就地存放粪污的足够场地和排污条件，且应设立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场区入口应设置能够满足运输工具消毒的设施，饲养人员、羊只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运转应分别采取不交叉的单一流向，减少污染和动物疫病传播。应制定牲畜圈舍、运动场所清洗消毒规程，粪便及废弃物的清理、消毒规程和体外消毒规程。针对不同的消毒物体，选择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高效、低毒和对环境污染低的消毒剂，不应使用酚类消毒剂。常用消毒法详见附录B。
4.1.5 废弃物处置
病死羊尸体的无害化处理和处置应符合农业农村部《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和《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要求；饲养场粪便、污水、污物及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GB 18596要求；环境卫生质量应达到NY/T 391、NY/T 1169要求。
4.2 投入品管理

饲料原料应符合NY/T 471的要求，饮水质量符合NY/T 391的要求。
药物的选择和使用应符合NY/T 472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及国家其它有关规定。处方药应按照兽医出具的处方执行。不应使用假、劣兽药以及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不应将未批准兽用的人用药物用于动物。
4.3 羊群管理

根据羊只不同性别、年龄、体重、体况进行分群饲养和日常保健。定人、定量、定时饲喂，饲草料变更应有10天左右的过渡期。定期剪毛和修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卫生指标应符合GB 13078的要求。

饲养区不应饲养其他动物，防止周围其他动物进入场区，及时进行杀虫灭鼠。定期打扫羊舍卫生，保持料槽、水槽用具干净，地面清洁；使用垫草时，应定期更换，保持卫生清洁；减少应激因素，使羊群能获得舒适而有利于健康的环境。
合理放牧，保障羊只有适量的运动。经常观察羊群健康状况，发现异常及时检查，如为传染性疾病应隔离治疗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执行。

4.4 人员管理

羊场工作人员应掌握相关技术知识和经过相关技术培训，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注意个人防护，降低人畜共患病感染风险，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患有布鲁氏菌病等传染病者不应从事饲养工作。

羊场应配备兽医专门负责卫生保健工作，制定免疫程序、监督疫苗免疫和药物使用。个体养殖户应定期请兽医到现场指导羊病的控制，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

5 传染病防控

5.1 免疫接种

羊场应根据当地兽医主管部门要求，并结合本场实际情况制定免疫计划和免疫程序，开展免疫接种工作。国家强制免疫的动物疫病应按照相关制度执行。强制免疫动物疫病的群体免疫密度应常年保持在90%以上，应免疫羊只免疫密度应达到100%，对超过免疫保护期或免疫效果不佳的羊只应及时补充免疫。免疫程序可参考附录C。
使用经国家批准的疫苗，疫苗产品具体信息可在中国兽药信息网，“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中查询。

5.2 疫病检疫

杜绝引种带入病原。严格执行检疫工作，以及时发现并消灭传染源。异地调运的羊只，应来自于非疫区，凭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调运。新引进羊只运抵目的地后，应当在隔离场或者饲养场内的隔离舍进行隔离观察，隔离期为30天。经隔离观察合格的，还应驱虫、消毒，未接种疫苗的还要补免，方可混群饲养；不合格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5.3 疫病处置

怀疑有传染病发生时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有关规定及时向当地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确诊发生国家或当地政府规定的应采取扑杀措施的疫病时，肉羊饲养场应配合当地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对发病羊群进行严格的扑杀、隔离措施，羊场按照GB 19193等规定进行彻底消毒。
患无须扑杀的传染性疾病时，应迅速隔离患病羊，坚决杜绝发病羊出场和在本场内活动。对患病羊进行及时合理的治疗，防止继发感染和混合感染。对羊场内未发病羊进行紧急免疫接种。
发现病羊、死羊及时上报防疫部门，不应贩卖、食用，减少病原的扩散和传播。病死羊只尸体的无害化处理和处置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5.4 口蹄疫

春秋两季分别集中免疫；羔羊可在28～35日龄时进行初免，间隔1个月二免，之后每间隔4～6个月进行加强免疫。监测预警，出现病羊及时隔离封锁、扑杀、消毒。

5.5 小反刍兽疫
春季或秋季进行集中免疫；羔羊3月龄后进行免疫，发生过疫情的省份可视风险情况每年加强免疫一次。监测预警，出现病羊及时隔离封锁、扑杀、消毒。

5.6 布鲁氏菌病
春季或秋季对未免疫羊只进行集中免疫；羔羊3～6月龄进行免疫。注意人员防护，监测预警，出现病羊及时隔离、淘汰、消毒。

5.7 炭疽
疫苗免疫，在牲畜春乏或气候骤变时不应使用。注意人员防护，监测预警，出现病羊及时隔离、淘汰、消毒。

5.8 绵羊痘和山羊痘
疫苗免疫，监测预警，出现病羊及时隔离、淘汰、消毒。

5.9 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疫苗免疫，见咳嗽、呼吸困难、发热即隔离送检，确诊后封锁，重症扑杀、轻症治疗，按时消毒。轻症可试用静脉注射土霉素，5~10 mg/kg，一日2次，连用2~3日，休药期8日。
5.10 羔羊痢疾
产前母羊抓膘增强体质，产后羔羊注意保暖、合理哺乳、做好环境消毒。羔羊疫苗免疫，发病后及时隔离治疗。轻症可试用以下方法：灌服6%硫酸镁溶液30~60 mL，6~8小时后再灌服1%高锰酸钾溶液10~20 mL，每天2次。
5.11 羊快疫、羊猝疽
防止羊群受寒和采食冰冻饲料。疫苗免疫，出现病羊及时隔离、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一般为急性病例无治疗意义。5.12 羊肠毒血症

春秋两季避免羊只采食过量结籽牧草，有羊只发病后及时搬圈至干燥区域。疫苗免疫，出现病羊及时隔离、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一般为急性病例无治疗意义。
6 寄生虫病防治

6.1 寄生虫病一般预防措施
根据当地寄生虫病的流行规律，制定合理的驱虫程序，合理使用药物，对羊只进行驱虫预防，以杀灭或驱除羊只体内外寄生虫。可使用生石灰粉剂或10%～20%石灰乳进行圈舍消毒，防止滋生蚊虫。
有计划的对放牧场所实行划分轮牧制度，保护草场和减少寄生虫的重复感染。应避开在低洼地点放牧，避开清晨、傍晚和阴雨天放牧。不应饮用低洼地区的积水或死水，

病羊及时隔离治疗，严禁混群放牧饲养，以防感染传播。羔羊和成年羊分开放牧，以减少感染机会。

6.2 羊棘球蚴病（包虫病）

羔羊3～4月龄进行初免，间隔1个月二免，之后每年加强免疫一次。注意人员防护，监测预警，出现病羊及时隔离、淘汰、消毒。病羊的粪便、垫草等固体废弃物做好无害化处理，防止交叉感染。

6.3 蜱、螨、羊狂蝇、羊虱蝇等体外寄生虫病
在温暖季节的晴天，山羊抓绒或绵羊剪毛后5~7天可进行药浴。常用药物为0.05%辛硫磷乳剂水溶液、0.05%双甲脒水溶液、0.05%溴氰菊酯水乳剂。大规模药浴前应做小型安全试验，药浴前让羊饮足水，以免误饮药液。药浴浸泡时间1~2分钟，间隔7~8天再进行一次。
也可选择伊维菌素片剂内服，一次量，0.2 mg/kg（以体重计），休药期35天；或选择伊维菌素注射液皮下注射，一次量，0.2 mg/kg（以体重计），休药期35天。

6.4 吸虫病、绦虫病、囊尾蚴病

可选择吡喹酮片剂内服，一次量，10mg/kg～35mg/kg（以体重计），休药期4天。

6.5 锥虫病、梨形虫病

可选择三氮脒注射液肌肉注射，一次量，3～5 mg/kg（以体重计），休药期28天

7 中毒及其他常见病防治

7.1 中毒及其他常见病一般预防措施
定期检查饲料储藏和灭虫灭鼠药投放情况，防止饲料发霉、药物污染和被羊只误食。不喂霉败污染饲料，不用受污染的水饮羊。避免放牧时羊只误食有毒植物。

饲料配制应根据羔羊、妊娠期母羊、配种期公羊及育肥羊只的不同生理阶段进行合理搭配，保证日粮营养全价均衡。合理补充精料和必要的添加剂，增强羊只抵抗力，降低营养代谢病等发病风险。
7.2 黄曲霉毒素中毒

首先停喂发霉饲料，多喂富含碳水化合物、易消化的青绿饲料，不喂脂质过多的饲料。治疗可试用以下方案：内服6%～8%硫酸镁溶液，50 g/次～100 g/次；或用6%～8%硫酸钠溶液内服，40 g/次～100 g/次。肌肉注射安络血注射液，10 mg/次～20 mg/次。同时静脉注射5%葡萄糖溶液，10 g/次～50 g/次；维生素C 0.2 g/次～0.5 g/次。肌肉注射乳酸环丙沙星注射液2.5 mg/kg，2次/d天，连用2天～3天。

7.3 氢氰酸中毒

禁止饲喂玉米、高粱幼苗、土豆幼芽及蔷薇科植物的叶和种子。治疗可试用以下方案：静脉注射亚硝酸钠注射液，一次量，0.1 g～0.2 g；可以再静脉注射硫代硫酸钠注射液，一次量，1 g～3 g；亚硝酸钠注射液和硫代硫酸钠注射液药液不能混合静脉注射。

7.4 有机磷中毒

严格保管农药，按照操作规程使用农药。治疗可试用以下方案：肌肉、皮下或静脉注射硫酸阿托品注射液，每次0.5 mg/kg～1 mg/kg，肠梗阻时禁用；同时静脉注射碘解磷定注射液每次15 mg/kg～30 mg/kg，应用本品至少维持48小时～72小时，应用前先以2.5%碳酸氢钠溶液彻底洗胃（敌百虫中毒除外）；或同时静脉或肌肉注射碘解磷定注射液，每次15 mg/kg～30 mg/kg。

7.5 抗凝血杀鼠剂“溴敌隆”中毒

加强杀鼠剂和毒饵的管理，及时清理毒饵及中毒死亡鼠尸，配制毒饵场地禁止堆放饲料或饲养动物。早期可催吐，用0.02%高锰酸钾溶液洗胃，尽早肌肉注射或皮下注射维生素k1，0.5 mg/kg～2.5 mg/kg，连续用药21天。

7.6 绵羊酮尿症

注重饲料营养配比，妊娠母羊保持适量运动。治疗可试用以下方案：静脉注射25%葡萄糖注射液（每次150-200ml），每日2次连用3日。配合口服醋酸钠，每日5g，调节氧化还原过程。治疗期间需配合易消化的优质干草及多汁饲料喂养。

7.7 羔羊白肌病

注重饲料营养配比，保证羔羊及妊娠母羊硒元素和维生素摄入充足。治疗可试用以下方案：患病羔羊肌内注射，一次量，亚硒酸钠维生素E注射液1~2mL。

附录 肉羊常见疾病、药物使用注意事项及防治措施
附录A
肉羊常见疾病症状见图1～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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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口蹄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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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小反刍兽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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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布鲁氏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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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羊炭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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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羊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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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羊猝疽（左）和羊肠毒血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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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羊快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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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羊传染性胸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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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羊棘球蚴病（包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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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羊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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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羊绦虫病（左）和羊狂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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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氢氰酸中毒（左）和有机磷农药中毒（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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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白肌病
附录B

肉羊场区环境、器械等常用消毒方法及注意事项见表1。

表1 肉羊养殖常用消毒法
	消毒方法
	用法
	用途
	注意事项

	紫外线照射
	2.5w/m2，1小时以上
	空气、薄层透明液体
	避免紫外线灯直接照射人和动物的眼睛、皮肤。

	火焰消毒
	火焰喷射
	耐火物品、墙壁等
	防止烧伤、火灾等。

	煮沸灭菌
	100℃，15分钟~30分钟
	耐热物品
	

	生石灰
	10%～20%石灰乳涂刷圈舍墙壁、围栏等，生石灰粉均匀撒播在羊圈地面
	羊圈地面、墙壁等环境消毒
	有腐蚀性，用量过多会引发羊只呼吸道疾病。

	氢氧化钠
	1%～2%热溶液
	厩舍、车辆等消毒
	有强腐蚀性

	醋酸
	2%～3%溶液
	冲洗口腔
	有刺激性，禁与碱性药物配伍

	含氯石灰
	每50L水加1g用于饮水消毒，5%～20%混悬液用于厩舍等消毒。
	饮水消毒、厩舍消毒等
	有刺激性。

	苯扎溴铵（新洁尔灭）
	（以苯扎溴铵计）0.01%溶液用于创面消毒；0.1%溶液用于皮肤、手术器械消毒。
	手术器械、皮肤和创面消毒
	为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禁与肥皂等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盐类消毒剂、碘化物和过氧化物等配伍

	过氧乙酸
	200倍~400倍稀释用于喷雾消毒，500倍稀释用于浸泡消毒
	厩舍喷雾消毒、器具浸泡消毒等
	有刺激性，须提前混合AB液配制过氧乙酸2.

	月苄三甲氯铵
	30倍稀释用于喷洒消毒，100倍~150倍稀释用于浸泡消毒
	厩舍喷雾消毒、器具浸泡消毒等
	为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禁与肥皂等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盐类消毒剂、碘化物和过氧化物等配伍

	注：药物使用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NY/T 472《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和药物说明书的规定为准。处方药应按照兽医出具的处方执行。


附录C

肉羊常见疫病的疫苗名称、免疫期、免疫程序见表2。
表2 肉羊常见疫病免疫程序
	序号
	疫病名称
	疫苗名称
	免疫期
	免疫程序
	免疫效果评价

	1
	口蹄疫
	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与本地流行毒株抗原匹配）
	4-6个月
	春秋两季分别集中免疫；羔羊可在28～35日龄时进行初免，间隔1个月二免，之后每间隔4～6个月进行加强免疫。
	免疫21天后，抗体检测结果阳性，判定为个体免疫合格。免疫合格个体数量占免疫群体总数不低于70%，判定为群体免疫合格。

	2
	小反刍兽疫
	小反刍兽疫活疫苗（Clone9株）
	36个月
	春季或秋季进行集中免疫；羔羊3月龄后进行免疫，发生过疫情的省份可视风险情况每年加强免疫一次。
	

	3
	羊棘球蚴病（包虫病）
	羊棘球蚴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
	12个月
	羔羊3～4月龄进行初免，间隔1个月二免，之后每年加强免疫一次。
	二免7天后，抗体检测结果阳性，判定为个体免疫合格。免疫合格个体数量占免疫群体总数不低于70%，判定为群体免疫合格。

	4
	布鲁氏菌病
	布鲁氏菌病活苗
	36个月
	春季或秋季对未免疫羊只进行集中免疫；羔羊3～6月龄进行免疫。
	—

	5
	动物炭疽
	无荚膜炭疽芽孢疫苗
	绵羊12个月
	适用绵羊，宜秋季使用，在牲畜春乏或气候骤变时不应使用。皮下注射，绵羊每只0.5mL。
	—

	6
	羊痘
	山羊痘活疫苗

（CVCC AV41)
	12个月
	预防山羊痘及绵羊痘，尾根内侧或股内侧皮内注射。
	接种后4~5日产生免疫力。

	7
	羔羊痢疾
	三联四防灭活疫苗（羊快疫、猝疽、羔羊痢疾、肠毒血症）
	12个月
	春秋两季分别集中免疫；肌肉或皮下注射，每只5.0mL。
	—

	8
	羊猝疽
	
	
	
	

	9
	羊快疫
	
	
	
	

	10
	羊肠毒血症
	
	6个月
	
	

	11
	羊支原体肺炎（传染性胸膜肺炎）
	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灭活疫苗
	12个月
	预防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皮下或肌肉注射。成年羊，每只5 ml，6月龄以下羔羊，每只3mL。
	—

	12
	羊流产衣原体病
	羊流产衣原体病灭活疫苗
	绵羊2年，山羊7个月
	配种前或配种后1个月，皮下注射，每只羊 3 mL。
	—

	注：疫苗使用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NY/T 473《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和疫苗说明书的规定为准。


�注：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 药物使用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NY/T 472《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和药物说明书的规定为准。处方药应按照兽医出具的处方执行。


� 药物使用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NY/T 472《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和药物说明书的规定为准。处方药应按照兽医出具的处方执行。


� 药物使用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NY/T 472《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和药物说明书的规定为准。处方药应按照兽医出具的处方执行。







